清 河 县 人 民 政 府
清政字〔2026〕1号

清河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清河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直有关部门：

《清河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暂行办法》，已经清河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2026年1月12日

 

清河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合理控制工程投资成本，确保工程建设顺利实施，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是指清河县行政区域内使用财政性资金实施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变更，是指项目自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通过交工或竣工验收之日止，对已批准的技术设计文件或施工图设计文件在实施阶段所发生的工程规模、技术标准、工作内容、工程数量、结构形式等进行的调整和修改。

第四条  政府投资项目按照建设程序，实行全过程投资管控，以投资估算控制设计概算，以设计概算控制施工图预算（招标控制价），以施工图预算控制工程结算。

第五条  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把前期工作关口，图纸设计、工程量清单编制等应当一次性到位，确保各分项工程控制在相应概算之内，要制定工程变更内控制度，严格履行工作职责，确保工程变更管理规范有序。

第六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严格按照经审查批准的设计文件组织实施，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变更，不得肢解工程变更规避审批。工程建设中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申报、审批。

 第七条  工程变更按照变更造价分为一般、较大、重大、特重大变更，变更造价以项目建设单位提交的变更预算为准。

（一）单项工程变更增减造价在10万元以下（不含本数，下同）的为一般工程变更。

（二）单项工程变更增减造价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为较大工程变更。

（三）单项工程变更增减造价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为重大工程变更。

（四）单项工程变更增减造价在100万元以上的为特重大工程变更。

第二章  变更内容

第八条  工程变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设计文件中错、漏、缺项引起的调整。

（二）施工现场条件等实际情况与勘察报告等技术资料不符引起的现场签证及变更。

（三）因建设单位原因造成施工方案的变更。

（四）材料与设备的改变。

 因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性调整、合同约定的材料价格调整导致的工程造价增减，不属于本办法所称的工程变更范围，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执行，不计入工程变更的总金额。

第三章  变更申报和审批

 第九条  申报程序

项目建设单位应组织勘察、设计单位完成变更的施工图设计，并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对工程变更的方案、内容、造价等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项目建设单位向主管部门提交以下资料：

（一）工程变更审查申请函。审查申请函须包含项目基本情况、变更原因、责任分析和对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等。

（二）经项目建设单位签章的工程变更申报表；经监理单位和设计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审核同意的工程变更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预算书等。

（三）工程变更部分的工程地质勘察资料，工程变更部分的原施工图纸和变更后的设计方案、图纸、工程联系单或技术核定单等。

（四）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工程变更现场影像图片资料等。

（五）会议纪要及预算复核报告等。工程变更由项目建设单位对变更方案的必要性和经济性进行论证，形成会议纪要，并委托结算造价咨询机构对变更预算进行复核。

（六）责任追究意见。非客观原因造成的工程变更，须附对相关单位的责任追究意见。

（七）其他必要的补充资料。

 第十条  审批程序

 一般工程变更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工程变更审查，并将审查结果报分管副县长审核后由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较大工程变更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工程变更审查，并将审查结果报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审核后，由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重大工程变更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县财政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住建局、项目审批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会审，会审结果由项目主管部门报分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长审核后，由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对于单项工程变更增减造价在100万元以上的特重大工程变更，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变更事宜。

涉及县财政增加投资的变更，项目主管部门应先协商财政部门，对资金来源进行确认后再报县有关领导审核。

第十一条  根据审批意见，项目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工程变更，并留存施工影像、图片等相应资料。

第四章  相关要求

第十二条  未按本办法规定程序进行的工程变更，原则上不予认可。会审通过的同一项目，不予再次变更。严禁将工程变更内容进行拆分申报。

第十三条  工程变更涉及重大方案变化及概算调整的，项目建设单位需将重大方案变化报请县政府同意后，按照相关要求由县概算审批部门进行概算调整。

 第十四条  工程变更未按程序批准的，概算审批部门不得调整概算；在办理工程价款结算时，其变更引起的相关费用，县财政局不予认可。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使用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的项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项目主管部门是指政府投资项目的牵头责任单位。

本办法所称建设单位是指项目建设具体实施单位（包含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委托的代建单位）。

本办法所称单项工程是指项目建设单位与中标企业签订的单一合同涉及的工程。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此页无正文）
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12日印
